关于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二次反馈意见

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股的方案明确，股息率、强制转股、本次发行优先股数量、优先股分红或派息等事项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可转授权）。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当前发行方案中有关转授权的安排是否符合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具有必要性。如有，请说明转授权的具体安排，包括转授权对象的具体决策权限范围，是否均在股东会决议范畴内，股东是否已全部知悉并认可。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